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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
厦海政〔2016〕169 号
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鼓励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若干意见的通知

区直各办、局，各街道，区属各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关于鼓励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若干意见》已经区政府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2016 年 8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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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鼓励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若干意见

为促进融资租赁业务加快发展，推动融资租赁企业在我区特

别是在自贸试验区内的集聚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融资

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68 号）及《福建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意见》（闽政办〔2016〕

77 号）精神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如下意见：

一、鼓励入驻奖励

对在海沧新注册和税务登记的融资租赁企业（含金融租赁），

实缴注册资本 5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 100 万元入驻奖励；

超过 5000 万元部分，每增加 1000 万元增加 10 万元奖励。入驻

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奖励按第一年 40%、第二年 30%、第

三年 30%的比例，分三年兑现。

二、经营贡献奖励

（一）自本意见实施起五年内，凡在海沧新注册的融资租赁

企业，按企业年度对区级收入的贡献数给予五年奖励，其中前两

年给予 100%的奖励，后三年给予 50%的奖励。

（二）利用商业贷款购买大型设备（单台套价格 200 万元及

以上）用于开展租赁业务的，每套设备按照年贷款利息的 20%给

予补贴，补贴期限 3年，单套设备最高补贴 50 万元。

（三）为海沧区企业提供融资租赁服务、当年融资租赁总额

达到 5000 万元及以上的融资租赁企业，根据其当年为海沧区企

业提供融资总额，给予融资总额 0.5%的补贴，最高补贴 3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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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

三、服务产业发展奖励

（一）对不在海沧工商登记注册和税收登记，以融资租赁方

式在海沧租赁大型生产设备（单台套价格 200 万元及以上）的企

业，前三年按每台（套）设备年租赁费用的 6%、后两年按 3%给

予补贴。单一年度单一企业最高补贴 50 万元。

（二）对在海沧工商登记注册和税收登记，以融资租赁方式

在海沧租赁大型生产设备（单台套价格 200 万元及以上）的企业，

前三年按每台（套）设备年租赁费用的 12%、后两年按照 6%给予

补贴。单一年度单一企业最高补贴 200 万元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在注册到资且开始正式运营后，向区财政

局（金融办）提交入驻奖励申请。其余奖励可在注册满一年后，

申请上一年度的奖励资金。申请需提交如下材料（所有材料复印

件需加盖企业公章）：

（一）企业、相关商户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署的申请

表原件；

（二）企业工商执照复印件及原件，原件审核无误后退回；

（三）由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上年度纳税证明；

（四）验资报告、及上年度财务报表、审计报告；

（五）申请本意见第二条第（二）小点奖励的，除以上四点

材料外，还需提供购买、租赁大型设备的合同、发票，及银行贷

款合同；申请本意见第二条第（三）小点奖励的，除以上四点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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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外，还需提交我区受服务企业的工商执照及发生业务的合同、

发票；

（六）申请第三条奖励政策的，需提供企业工商执照、租赁

大型设备的合同及发票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意见重点扶持在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海沧港区落户

的融资租赁企业，新入驻或注册海沧的可参照享受。

（二）享受本意见奖励的融资租赁企业需承诺 10 年内不迁

离海沧，对未履行该规定的企业，区财政局（金融办）有权追回

已发放的奖励资金。

（三）本意见每年度奖励总额（除入驻奖励外）应不超过企

业当年度对海沧区级贡献留成部分。

（四）本意见涉及的扶持政策与我区出台的其他优惠政策重

复的，企业可以择优享受，但不得重复享受。与市级政策重叠的，

可在市、区财政体制结算后，在不超过区级贡献的前提下，给予

叠加享受。

（五）对企业采用非正当手段虚报数据、伪造买卖合同套取

相关奖励资金的，一经核实，取消该企业本次申报资格，收回已

核拨的奖励资金，企业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（六）本意见由海沧区财政局（金融办）负责解释。

（七）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

附件：海沧区融资租赁企业扶持资金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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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沧区融资租赁企业扶持资金申请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单位填写

单

位

基

本

情

况

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

注册地址 机构代码

主营业务 注册时间

法人代表 电话 传真

联系人 电话 手机

开户行 开户账号

年

度

主

要

经

营

状

况

注册资本 万元 净资产 万元

本年

营业收入
万元

本年

融资租赁

业务量

万元

纳

税

情

况

上年

税收总额
万元

本年

税收总额
万元

申

报

单

位

申

明

本公司经营规范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，且所填资料均真实无误，否则愿意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并承诺 10 年内不将注册地址迁离海沧区，不改变在海沧区

的纳税义务，不减少注册资本。

法人代表签字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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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
报

奖

励

项

目

及

金

额

审批部门填写

区金

融办

初审

意见 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区财

政局

审核

意见

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分管

领导

审核

意见

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申请企业请下载本表格的电子文档，用 A4 纸双面打印，据实填报资料后

由法人代表签名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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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抄送：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协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8月29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